南 宁 市 教 育 局

                               南教基教〔2017〕17号

关于做好2017年市区小学、初中招生期间
无房户家庭信息查询工作的通知

各城区、开发区教育局，市教育局各直属学校:
为进一步做好2017年我市市区小学、初中招生工作，更好 的服务学生、家长，提高工作效率，经与南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市住房局）共同研究，决定今年我市市区中小学招生期间，由教育行政部门和招生学校统一代为无房户学生、家长查询学生家庭住房状况。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查询对象

属于以下情况的，应查询学生家庭成员的无房信息。

1.学生家长或法定监护人承诺在南宁市市区没有购买房产的。

2.招生学校对学生家长或法定监护人提供的房产证明材料存有疑义的。
二、查询流程

1.由学校填写《无房户家庭信息查询汇总表》（附件1）及《无房户申请入学子女花名册》（附件2）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汇总。

2. 各城区、开发区教育局汇总《无房户家庭信息查询汇总表》、《无房户申请入学子女花名册》，持《关于无房户家庭子女入学房产信息查询的函》（附件3），开具《授权委托书》（附件4），统一报送到市住房局核验住房信息。

3. 各城区、开发区教育局到市住房局领取相关核验信息。

4. 各城区、开发区教育局将核验信息反馈给学校，由学校反馈给家长。

三、注意事项
1.请各招生学校通知家长不必亲自到市住房局开具无房证明。

2. 各城区、开发区教育局、各学校按《无房户子女材料审核流程》（附件5）和《无房户子女材料审核程序及时间安排》（附件6）及时做好无房户信息查询等工作。

3.学生报名时，由家长（法定监护人）填写《无房户子女入学诚信承诺书》（附件7）、《无房户申请入学子女花名册》，并提醒家长若提供虚假材料、信息，造成不良后果自己负责。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市住房局  刘积雄， 5882812   13507716899

彭冬云， 5882812   

市教育局  廖家江， 5568040

黄旺强， 2807230   15807804569

附件：1.无房户家庭信息查询汇总表

2.无房户申请入学子女花名册
3.关于无房户家庭子女入学房产信息查询的函
4.授权委托书
5.无房户子女材料审核流程
6.无房户子女材料审核程序及时间安排
7.无房户子女入学诚信承诺书
南宁市教育局

2017年4月13日
                                    （网络传输）

附件1
无房户家庭信息查询汇总表

学校名称：            填报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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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身份证号

	
	
	

	
	
	

	
	
	

	
	
	

	
	
	

	
	
	

	
	
	

	
	
	

	
	
	

	
	
	

	
	
	

	
	
	

	
	
	

	
	
	

	
	
	

	
	
	

	
	
	

	
	
	


注：使用Excel表格报送。

附件2

无房户申请入学子女花名册

填表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学生信息
	父母（法定监护人）等家庭成员信息
	备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姓名
	关系
	身份证号码
	

	
	
	
	
	
	
	

	
	
	
	
	
	
	

	
	
	
	
	
	
	

	
	
	
	
	
	
	

	
	
	
	
	
	
	

	
	
	
	
	
	
	

	
	
	
	
	
	
	

	
	
	
	
	
	
	

	
	
	
	
	
	
	

	
	
	
	
	
	
	

	
	
	
	
	
	
	

	
	
	
	
	
	
	

	
	
	
	
	
	
	

	
	
	
	
	
	
	

	
	
	
	
	
	
	

	
	
	
	
	
	
	

	
	
	
	
	
	
	

	
	
	
	
	
	
	

	
	
	
	
	
	
	

	
	
	
	
	
	
	


附件3

关于无房户家庭子女入学房产信息查询的函

南宁市房产信息管理服务中心：

为做好2017年我市市区小学、初中招生工作，更好 的服务学生、家长，提高工作效率，现受      位学生家长的委托，到你中心对他们的家庭房产信息进行核实，我局承诺查询信息仅用于本城区中小学招生工作使用，并对查询信息承担保密责任。

（单位名称）

                                      2017年   月   日
附件4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主管教育行政部门）

受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现委托________到南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联系南宁市城区中小学招生期间学生家庭住房情况查询工作。受委托人通过报送《无房户申请入学子女花名册》（纸质）及《无房户家庭信息查询汇总表》（电子文档），到南宁市房产信息管理服务中心（望园路5号）进行住房信息查询。

委托人承诺查询信息仅用于本城区中小学招生工作使用，并对查询信息承担保密责任。

                                       2017年  月   日

附件5
无房户子女材料审核流程


[image: image1]
附件6

无房户子女材料审核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小学升初中

	时 间
	内容
	负责单位

	4月26-28日
	家长提交现住址居委会证明、房屋租赁合同等材料，家长填写《无房户诚信承诺书》和《无房户申请入学子女花名册》。
	各小学

	5月2-3日
	学校填写《无房户家庭信息查询汇总表》、《无房户申请入学子女花名册》，汇总报送主管教育行政部门。
	各小学

	5月4-5日
	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汇总《无房户家庭信息查询汇总表》、《无房户申请入学子女花名册》，持《关于无房户家庭子女入学房产信息查询的函》统一到市住房局核验。
	各城区、开发区教育局

	5月10日
	各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到市住房局领取相关核验信息。
	市住房局

	5月11日
	各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将核验信息反馈给各校。
	各城区、开发区教育局

	5月12日前
	各小学通知查验出非无房户的家长按照实际房产住址提供材料。
	各小学


二、小学

	时间
	内容
	负责单位

	7月8-9日
	家长提交现住址居委会证明、房屋租赁合同等材料，填写《无房户诚信承诺书》和《无房户申请入学子女花名册》。
	各小学

	7月10-11日
	学校填写《无房户家庭信息查询汇总表》、《无房户申请入学子女花名册》，汇总报送主管教育行政部门。
	各小学

	7月12-13日
	各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汇总《无房户家庭信息查询汇总表》、《无房户申请入学子女花名册》，持《关于无房户家庭子女入学房产信息查询的函》，统一到市住房局核验。
	各城区、开发区教育局

	7月17日
	各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到市住房局领取相关核验信息。
	市住房局

	7月18日
	各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将核验信息反馈给各校。
	各城区、开发区教育局

	7月19日前
	各小学通知查验出非无房户的家长回实际房产地址就近申请入学，并签名领回报名材料。
	各小学


说明：居委会出具现住址的证明需注明居住的城区、门牌号、小区（单位）、房号。

附件7

无房户子女入学诚信承诺书

本人及配偶、子女名下在南宁市区没有住房，居住在                 
                                         ，现申报孩子（姓名）          在现住址就近入学。本人承诺所提供的各类材料真实、准确，提供的各类证件均真实有效。现委托教育行政部门就本人及配偶、子女名下家庭住房信息向市住房局进行查询核实。如提供虚假材料、信息，造成不良后果自己负责。

                家长签名：

2017年  月  日

核实家长有其他房产，材料退回家长





核实无房信息真实有效





学校接收材料备案





回实际房产地址申请就读





各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将核验信息反馈给学校。





家长填报《无房户诚信承诺书》和《无房户申请入学子女花名册》，并提交现住址居委会证明、房屋租赁合同





学校填写《无房户家庭信息查询汇总表》、《无房户申请入学子女花名册》 ，汇总报送主管教育行政部门。





各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到市住房局领取核验信息





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汇总《无房户家庭信息查询汇总表》、《无房户申请入学子女花名册》，统一报送市住房局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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